附件1

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2026年公开招聘事业编制专业技术人员

岗位信息一览表

	序号
	岗位
	岗位要求资格条件
	招聘人数
	招考形式

	
	
	专业要求
	学历学位
	年龄要求
	
	

	1
	蓝碳及海洋环境科研岗
	法学（0301）

化学（0703）

地理学（0705）

大气科学（0706）

海洋科学（0707）

地球物理学（0708）

地质学（0709）

生物学（0710）

生态学（0713）

统计学（0714）

气象（0751）
环境科学与工程（0776、0830、0971）

遥感科学与技术（0787、0875、1404）
仪器科学与技术（0804）

材料科学与工程（0805）
土木工程（0814）

水利工程（0815、085214）

测绘科学与技术（0816）

化学工程与技术（0817）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0818）

交通运输工程（0823）


	船舶与海洋工程（0824）

资源与环境（0857）

土木水利（0859）

农业资源与环境（0903）

林学（0907）

水产（0908）

农学（0951）

林业（0954）

农林经济管理（1203）

农业机械化工程（082801）

测绘工程（085215、085704）

化学工程（085216、085602）

地质工程（085217、085703）

环境工程（085229）

人工智能（085410）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085411）
海洋工程（085903）

农业资源利用（095103）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095132）

土地资源管理（120405）

	博士学历学位（若为2026年应届博士毕业生，须于2026年12月31日前取得博士学历学位证书）。
	38周岁以下（1988年6月2日（含）以后出生）。
	2
	考核

	2
	环境科研岗
	
	
	
	38周岁以下（1988年6月2日（含）以后出生）。
	3
	考核

	3
	环境科研岗
	
	
	硕士及以上学历学位（若为2026年应届毕业生，须于2026年12月31日前取得学历学位证书）。
	硕士学历学位要求38周岁以下（1988年6月2日（含）以后出生）;博士学历学位可放宽至40周岁以下（1986年6月2日（含）以后出生）。
	3
	考试

	
	
	
	
	如具有生态环境领域副高及以上职称的人员，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不受本科专业限制）。
	如具有相关领域副高及以上职称的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以下（1986年6月2日（含）以后出生）。
	
	

	合计
	
	
	
	8
	


说明：对于国内院校毕业生应聘人员，其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上的专业代码或名称因教育部专业目录调整、院校专业设置变更等原因，与公开招聘岗位需求表中的专业代码、名称不一致的；对于国（境）外留学归来的应聘人员，其学历学位证书上所列专业名称与岗位需求表中的专业名称存在差异（例如：翻译名称不一致、专业分类标准不同等）的，上述两种情况将由省环科院的招聘领导小组进行专项审核，依据应聘人员提供的所学专业课程清单、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以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等，研究确定其是否符合专业报考资格。除上述情况外，应聘人员所学专业的代码及名称须以教育部最新发布的专业目录为准，与公开招聘岗位需求表中的专业代码及名称一致。
